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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:  所有  認可人士  
註冊結構工程師
註冊岩土工程師
註冊檢驗人員
註冊一般承建商
註冊專門承建商
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

先生／女士 :  

2009年地盤監督作業守則  
更正

藉 以 配 合 建 築 業 的 發 展 及 迎 合 《 2009 年 地 盤 監 督 作 業 守
則 》 （ 下 稱 “ 守 則 ” ） 的使用者的需要，本署於 2012 年 7 月成立
技術委員會，通過收集業界的意見及建議，以便檢討守則，及改
進和更新守則內容。現特公布守則的更正，即時生效。有關詳情
已上載屋宇署網頁(www.bd.gov.hk)，日後並會納入守則內。  

有關的更正事項包括以下顯著的變更：

a. 鑑於工資及物料價格自現行守則公布後出現的波動，守
則 內 的 表 8.1 所 述 的 評 定 工 程 規 模 的 規 模 基 數 已 修 訂 。
業界除可用新規模基數擬備新的監工計劃書外，亦可用
新規模基數修訂施工中建築工程的監工計劃書。

b. 適任技術人員按守則附錄 X 所載，而憑藉某些專業學會
會員資格而取得的相關認證，已經撤銷。這個修訂後的
作業方式可算是合適及精簡；因為獲承認的學歷和經驗
將 會 一 概 以 守 則 第 8 段 載 述 的 公 認 學 術 資 格 及 相 關 經 驗
作為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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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保障那些專業學會會員繼續執業為適任技術人員，
本署會同時發出新的《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
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1 5 7 及 《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業 備  
考》76，載述相關的安排。  

建築事務監督

（助理署長／拓展(2)  李潤財      代行）

2015年5月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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